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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县政务服务中心

2019年6月
申  明
一、请认真阅读本服务规程。

    二、对照材料清单准备相应材料，确保材料齐全、填写完整、真实、有效，且符合法定要求。
三、本服务规程旨在帮助您迅速了解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的有关审批服务信息，实施清单的全部内容您可通过以下渠道获取详细信息：
（http://www.yyx.gov.cn/）
“我要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注销”

“一次办”服务规程指南
一、事项名称 ：
“我要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注销”“一次办”服务

二、服务对象：

建筑起重机械出租单位或者自购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单位

三、适用范围：

岳阳县县域范围内

四、办理结果：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证、注销
五、受理窗口
岳阳县政务服务中心住建窗口
六、审批决定窗口

岳阳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
七、申请条件
（一）使用单位在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时，应符合下列条件：

（1）已办理建筑起重机械备案；

（2）租借其他单位建筑起重机械的，已签订租借合同；

（3）建筑起重机械检验检测报告和安装验收均为合格；

（4）使用单位工作人员具有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

（5）建立了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等管理制度；

（6）具有建筑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二）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证注销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完毕即可申请使用登记注销。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机关不予使用登记并有权责令使用单位立即停止使用或者拆除。

（1）属国家和地方明令淘汰或者禁止使用的；

（2）超过制造厂家或者安全技术标准规定的使用年限的；（3）经检验达不到安全技术标准规定的。未经检验检测或者经检验检测不合格的；

（4）未经安装验收或者经安装验收不合格的。
八、材料清单 
	涉及

名称
	序号
	申请材料
	材料来源
	份数
	各类情形
	材料要求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证基本材料
	1
	岳阳县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申请表
	申请人提交
	2
	
	原件

	
	2
	建筑起重机械备案书
	申请人提交
	1
	
	复印件（验原件）

	
	3
	建筑起重机械租赁合同
	申请人提交
	1
	
	复印件（验原件）

	
	4
	建筑起重机械检验检测报告
	第三方专用公司
	1
	
	复印件（验原件）

	
	5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资料
	第三方专用公司
	1
	
	复印件（验原件）

	
	6
	建筑起重机械运行使用、维护、保养等管理制度
	申请人提交
	1
	
	复印件（验原件）

	
	7
	使用单位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
	申请人提交
	1
	
	复印件（验原件）

	
	8
	建筑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申请人提交
	1
	
	复印件（验原件）

	
	9
	建筑起重机械安拆合同
	申请人提交
	1
	
	复印件（验原件）

	
	10
	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单位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申报表
	申请人提交
	1
	
	原件

	
	11
	建筑起重机械维保合同
	申请人提交
	1
	
	复印件（验原件）

	
	12
	起重机械维修保养单位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申报表
	申请人提交
	1
	
	原件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证注销基本材料
	1
	岳阳县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注销表
	申请人提交
	2
	
	原件


九、基本流程
“我要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证、注销”一次办流程图

（时限：1个工作日）[image: image2.png]



          使用完毕、拆卸              

十、办理说明

1.出租、安装、使用单位应当按规定提交建筑起重机械备案登记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2.建筑起重机械备案登记实行诚信考核制度。

3.建筑起重机械出租单位或者自购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单位（以下简称“产权单位”）在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或安装前，应当向本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设备备案机关”）办理备案。

4.使用单位应当自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申请；
5.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证注销的，拆卸单位、拆卸方案、现场环境等在装拆告知登记有变更的，参照安装告知登记流程重新申报；
6.建筑起重机械拆除10个工作日内，使用单位申请注销登记。
十一、审批时限
全流程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不含材料补正等时间）
十二、收费标准及依据
不收费
十三、办公地点和时间
办理地点：岳阳县荣家湾镇长丰路政务服务中心住建窗口
办公时间：法定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13:00—17:00

十四、咨询监督电话
业务咨询：0730-7663019

监督电话：12345    0730-7663005

附表1

岳阳县建筑工程施工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申请表

使用单位（公章）：                  电  话：                 年   月   日
	产权单位
	
	备案登记编号
	

	
	
	备案有效期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含起重量)
	

	制造单位
	
	设备高度
	首次安装
	

	
	
	
	最终使用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项目经理
	
	联系电话
	

	安装单位
	
	安装时间
	

	安装单位

资质证号
	
	安装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号
	

	检验检测单位
	
	联合验收日期
	

	设备操作安装维修人员
	姓名
	
	
	
	
	
	
	

	
	工种
	
	
	
	
	
	
	

	
	上岗证号
	
	
	
	
	
	
	

	安装单位意见
	技术负责人：
安装单位（章）
年    月    日
	使用单位意见
	技术负责人：
使用单位（章）
                        年    月    日

	总承包单位意见
	技术负责人：
总承包单位（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技术负责人：
监理单位（章）
                        年    月    日

	使用登记编号
	
	登记审核审批意见
	监督组：
分管站长：
                          （公章）
                        年    月    日


附表2

岳阳县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注销表

使用单位（章）：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项目经理
	
	联系电话
	

	使用登记

编号
	
	拆除时间
	

	使用单位意见：

使用单位（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监理单位（章）：

年  月  日

	使用登记部门意见：

监督组：                                   分管站长：

                                              （章）

年  月  日


注：使用单位应当在建筑起重机械拆卸完毕以后7个工作日以内填报《岳阳县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注销表》，到使用登记机关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注销手续。
注     销








1

